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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简介及发展历程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航锦科技”或“公司”）是一家集化工原料

生产与半导体电子产品生产研发为一体的深圳主板高科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00818）。公司前身是锦西化工总厂，始建于 1939 年，曾被誉为新中国“化学

工业的摇篮”。 

2017 年，公司开始挺进军工、电子产业，并确立了“化工、军工、电子”

三大主业的业务发展格局。在军工、电子板块，公司紧紧围绕国家“国产替代、

自主可控”的战略方针，深度布局高端芯片和通信射频两大业务领域，公司发展

态势持续向好，经营业绩稳步提升。航锦科技现已经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高端芯

片核心企业之一。 

2021 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武

汉金控”）二级公司武汉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开投”）下属全资子公

司武汉新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武汉新能”）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武汉市国资委”）成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二）业务介绍 

1、化工板块 

化工板块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优势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烧碱、环氧丙烷、聚醚、

液氯、氯化苯及聚氯乙烯等，并形成了以“烧碱、环氧丙烷、聚醚”三大产品为

主的工业化生产格局，产品广泛用于钢铁、化纤、医药、食品、建筑、石化等行

业。此外，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碳中和以及氢能源利用的国家战略，新建 3,000Nm
3
/h

的高纯氢气充装站，氢气产品已经成为公司化工板块战略型业务，有效提高公司

整体竞争力。 

2、军工板块 

公司军工板块包含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简称“长沙韶光”）、威科电

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简称“威科电子”）、湖南九强讯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九强讯盾”）、深圳市中电华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华星”）

等企业。长沙韶光主营军用集成电路的研发、设计、检测及封装，集成电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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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航空、航天、兵器、船舶、电子等各大军工集团的整机单位配套，部分产

品是多个重点武器型号的核心元器件，是尖端武器装备的数据处理、数据存储、

系统控制等应用的核心部件。威科电子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

主要从事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以及基于印刷电路板的标

准 SMT 表面贴片组装和封装业务，产品涉及军事、通信、数控机床、医疗电子和

汽车电子制造等多个领域。 

3、电子板块 

公司电子板块包含北斗和通讯射频两大业务板块，下辖武汉导航与位置服务

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武汉导航院”）、泓林微电子（昆山）有

限公司（简称“泓林微”）、深圳威科射频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威科射频”）

三家企业。武汉导航院是湖北省北斗导航与位置服务工程实验室，专业从事北斗

高精度位置服务的高科技企业。提供包括芯片、模组及板卡、智能终端、解决方

案等产品和服务。泓林微是国内技术领先的基站天线及射频器件供应商，在射频

芯片的建模和仿真，毫米波通讯用射频器件的（SiP/AiP）系统级封装与测试等

领域具备领先的技术能力。威科射频主要从事高端射频材料、射频器件和无线通

讯领域精密电子互连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 5G 通讯基站、

无人机、物联网、军事雷达、北斗系统、L4 级及以上级别无人驾驶毫米波雷达、

智慧城市等领域。 

（三）发展规划 

武汉市作为我国四大集成电路基地之一，在集成电路行业领域具备得天独厚

的政策、产业、科教、区位资源优势，现已集聚芯片企业 100 余家，形成了以存

储芯片、光电子芯片、红外芯片、物联网芯片为特色的国家级“芯”产业高地。

航锦科技作为目前湖北省与武汉市国资委旗下市值领先且主业包含集成电路研

发与生产的高科技上市公司，在芯片的研发设计、以及封装测试等方面拥有包括

刘经南院士团队、林海立博士和魏启甫博士团队以及沈阳四四三五研发中心团队

在内的众多高精尖专业人才。未来，航锦科技将抓住“国产替代，自主可控”政

策黄金期和全球“芯片荒”行业发展爆发期，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优势及武汉

当地芯片产业优势，运用域内域外资金，通过内生增长与外延收购相结合的方式，

完善上市公司芯片产业链，从而实现将航锦科技打造成为湖北省武汉市国资委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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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科技型标杆企业，再立武汉市集成电路新产业旗帜的战略发展目标。 

（四）财务状况 

 2021年前三季度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营业收入（亿元） 34.70  35.36  37.74  3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亿元） 
6.36  2.36  3.07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亿元） 
6.14  2.45  3.00  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亿元） 
4.70 1.81 2.20  4.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  0.34 0.44 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0.34 0.44 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5% 8.49% 12.18% 18.90% 

 2021年 9月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2018年末 

总资产（亿元） 48.06  48.29  44.50  4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亿元） 
33.43  28.77  26.82  24.22  

近年来，公司大力加强企业管理，不断推动企业业务转型，经营业绩持续向

好。截止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70 亿元，同比增长 40.8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6亿元，同比增长 251.21％。目前，航锦

科技已经正式列入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成份指数样本股名单，是目前湖北省与武

汉市国资委旗下市值领先且主业包含集成电路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上市公司。 

二、推行经营业绩奖励的可行性 

公司正处于业务发展关键时期，化工、军工、电子板块业务均处于充分竞争

的市场环境，对于高端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较为迫切，是否能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充分激发人才成为公司能否持续快速发展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关键

因素。通过实施经营业绩激励与公司关键业绩目标的强链接，强化股东、员工、

公司利益高度一致，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及长远发展，推动公司持续向高水平、

高技术、高市值的的科技平台公司迈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推行经营业绩奖励可行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落实国企改革的需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实《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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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关于加大力度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

契约化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企改办发<2021>7 号）、《“双百企业”和“科

改示范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操作指引》中关于完善按业绩贡献决定薪酬的分

配机制，灵活开展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的相关文件精神，根据《湖北省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方案》、《武汉市国资委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相关要求，公司推出此

次经营业绩奖励方案，目的是通过建立经营业绩激励机制，将企业利益和员工利

益有机结合，最大限度激发企业负责人和核心骨干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利

于公司业绩提升及长远发展，推动企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构建权责对等契约化管理的需要 

2021 年初，武汉市国资委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同意原管理团队继续负

责公司经营管理。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战略布局以及团队业务能力的强大信心，

在 2019 年、2020年净利润 3.07 亿元、2.36 亿元的历史经营业绩基础上，向大

股东作出了未来三年（2021-2023 年）扣非归母净利润 3 亿元、3.3 亿元、3.7

亿元的经营业绩承诺，未完成部分由公司董事长以现金形式补偿。根据“构建权

责对等契约化管理”国企改革相关要求，本次公司推出《2021 年度经营业绩奖

励方案》，以期建立“对业绩有贡献的核心人员共享公司发展新成果”的企业中

长期激励机制。 

3.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基础管理制度规范 

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法人治理健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组织

健全，职责明确，运行规范。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规范，岗位职责明确，实行

了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建立了符合市场竞争的劳动用工、业绩考核和薪

酬福利制度体系。公司具有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财务运行规范，近三年没有因

财务、税收违法违规行为受到任何行政、刑事处罚，亦没有发生重大风险事项给

公司经营带来潜在的风险。 

4.公司经营状况持续向好，业绩增长显著 

2021 年，在武汉市国资委和股东的关心和支持下，公司管理团队紧抓历史

发展新机遇，调整战略发展新布局，开拓创新业务新模式，远远超出业绩对赌目

标。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4.70 亿元，同比增长 40.80%，实现净利润

6.36 亿元，同比增长 251.21%，业绩实现较大程度增幅，公司各个业务板块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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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稳健，快速发展的势头。预计 2021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7

亿元—9 亿元，远超 3 亿元的业绩承诺目标。自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后的第一年，

公司业绩实现了开门红。 

综上，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取得进步的基础上，通过开展经营业绩奖励，既

是股东对于公司经营成果的积极肯定，也是有效激励员工，稳定公司核心团队，

进一步完善权责对等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必要举措。 

三、2021 年度经营业绩奖励方案核心要点 

为充分激励上市公司核心骨干人才的创新创造动能，推动上市公司持续向高

水平、高技术、高市值的科技平台公司迈进，为审慎、严谨开展本次经营业绩奖

励，编制此方案。 

（一）年度经营业绩奖励额计算方式 

1、年度经营业绩奖励额 

年度经营业绩奖励额=（企业年度经审计扣非归母净利润-年度目标利润）×

经营业绩奖励提取比例 

确定年度经营业绩奖励额时应剔除以下因素影响： 

（1）重大资产处置等行为导致的年度非经营性收益； 

（2）并购、重组等行为导致的年度利润变化； 

（3）董事会认为其他应予考虑的剔除因素。 

2、2021 年度目标利润 

《经营业绩奖励方案》以一年为一个周期，并依据奖励方案周期年限核定整

体目标利润。鉴于公司管理层向控股股东作出的经营业绩承诺是综合考虑公司中

长期发展规划、行业发展周期、历史利润水平、国内外经营环境等因素，所作出

的真实、准确、合理的业绩目标。因此，本次经营业绩奖励方案目标利润按照经

营业绩承诺值来实施，具体如下： 

年度 年度目标利润（扣非归母净利润） 

2021年 3.0亿 

2022年 3.3亿 

2023年 3.7亿 

3、经营业绩奖励比例 

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本次经营业绩奖励比例拟采取阶梯式区间提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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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区间上限不超过 12%，具体如下： 

超过目标利润的额度 提取比例 

未达到目标利润 0 

超过目标利润 0-50%的部分 8% 

超过目标利润 50-100%的部分 10% 

超过目标利润 100%的部分 12% 

（二）经营业绩奖励对象及内部分配原则 

1、奖励对象范围 

经营业绩奖励对象为与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并对公司经营业绩有重要提升的

管理、技术、营销、业务等核心骨干人才，具体包括： 

（1）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上市公司核心骨干人员； 

（3）上市公司化工、军工、电子板块下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人

员（如下属企业当年亏损，则下属企业相关人员不参加当年经营业绩奖励）。 

2、奖励对象人员规模 

奖励对象总人数不超过企业在岗职工总数的 30%。 

3、奖励对象内部分配原则 

经营业绩奖励分配遵循“岗位关联、业绩挂钩”的原则，根据奖励对象在公

司以及子公司的岗位贡献和个人业绩考核结果确定奖励对象个人奖励额。 

高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奖励所得额不超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奖励额的 30%，

具体分配比例如下： 

 奖励对象 整体经营业绩奖励额分配比例 

1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0% 

2 上市公司核心骨干人员 10% 

3 
化工、军工、电子板块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人员 
60% 

（三）经营业绩奖励方案实施兑现 

1、经营业绩奖励滚动实施 

本方案制定后，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执行。如遇不可抗力影响或其他特殊情

况时，经董事会同意，可对目标利润进行调整。 

2、实施兑现主要流程 

公司 2021 年度年报披露后，根据经审计的经营业绩结果制定《2021 年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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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绩奖励兑现方案》（简称“《兑现方案》”）执行， 《兑现方案》包括根

据人员效益贡献、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等情况确定奖励对象及个人分享所得额等。

其中： 

（1）高管效益贡献、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应按照《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

济责任制考核方案》要求和董事会年度考核要求，并结合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综

合评审意见后确定； 

（2）中层及核心骨干效益贡献、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应按照公司及下属企业

月度考核、年度考核要求，并结合民主测评、分管领导、公司或下属企业经营班

子领导综合评审意见后确定。 

根据《兑现方案》实施兑现所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由奖励对象个人承担。 

3、兑现相关安排 

为开展员工经营业绩奖励的同时，建立员工与企业共发展的良性机制，拟确

定公司经营业绩奖励兑现方式如下： 

（1）兑现比率：经营业绩奖励额在工资总额中列支，并按照经营业绩奖励

额 100%在下一年度兑现完毕。 

（2）兑现方式：其中 20%以现金形式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直接发放给员工；

80%部分留存于公司用于统一投资管理，设置锁定期，并在投资退出后支付给奖

励对象。公司拟投资的方式包括： 

A. 增持公司股票或参与公司定向增发； 

B. 投资公司子公司股权； 

C. 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有利于公司发展和员工利益的投资

方式。 

上述投资须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的，须完成相应审批程序后执行。 

四、约束条件和退出规定 

（一）退出条件 

《2021 年度经营业绩奖励方案》实施期间，奖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不得继续参加经营业绩奖励兑现： 

1、个人经营业绩考核不合格； 

2、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受到重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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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违纪违法行为受到相关部门处理； 

4、对重大决策失误、重大资产损失、重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 

5、董事会认为其他不得继续参与经营业绩奖励兑现的情况。 

（二）终止实施条件 

公司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应终止实施上一年度的经营业绩奖励： 

1、在奖励全部兑现前出现亏损； 

2、出现重大风险事故、重大安全及质量事故或违规违纪等情况； 

3、出现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等非标准实际意见或其他对财务信息公允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4、经营性现金流为负或者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开展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情

况。 

五、监督管理和组织保障 

1、公司董事会是经营业绩奖励方案的决策和管理机构，负责《2021 年度公

司经营业绩奖励方案》的制定、实施、变更和终止； 

2、公司监事会是经营业绩奖励方案的监督机构，其职责包括:对本计划及其

实施过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监督； 

3、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经营业绩奖励方案的具体实施和执

行。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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